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温县农机报废回收企业认定流程

一、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资料
（一）书面申请书
（二）需提供资料
1.企业登记证书（营业执照）原件、复印件；
2.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3.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原件、复印件；
4.特种行业基本情况登记表原件、复印件。
二、审核申请人提出的申请，材料不齐的告知补齐材料，不具备资质的，告知不予受理。
三、对具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实地查看、验收。
四、对具备资质，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规定时间在河南省购置补贴信息专栏、温县农机购置补贴公开专栏进行公示。
五、公示无异议的企业，农机部门向申请企业做出同意开展报废农机回收业务书面批复意见，并在《焦作日报》等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媒体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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